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外(大陸地區)差旅費檢核表115.1

	會計請購案號：　　　　　　　                                      (請務必填入)                           	

	核准簽呈
	□檢附出國前核准簽(含附件) *單位主管→所屬院長→教務處(涉及授課)→人事室→主計室→校長(授權代簽人)
□行程異動或延期返國，核准簽呈。
□檢附國際會議邀請函或論文發表接受函及會議議程

	

交 通 費
	
機 票 費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買受人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搭乘非本國籍班機，須附核准「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大眾陸運工具
	□本校至機場來回搭乘高鐵，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單。
□出差行程所必需之陸運工具，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生 活
費
	□檢附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若超過15日以上請依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
□奉派出差前1日(逢假日往前推)臺銀賣出現金美元匯率計算(附臺銀匯率表)或出國前15日至返國日換匯水單
□機上過夜(當地時間)，以30%計算
□最後1日以30%計算
留宿地供膳宿情形如下：(供膳或住宿請打)
	日期(當地時間)
	
	
	
	
	
	

	住宿70%
	
	
	
	
	
	

	早餐4%
	
	
	
	
	
	

	午餐8%
	
	
	
	
	
	

	晚餐8%
	
	
	
	
	
	



[bookmark: _GoBack]*出差旅費報告表依序逐日填寫工作記要並以留宿城市(當地時間)計算生活費
*日支生活費=70%住宿費+20%膳食費(4%早餐.8%午餐.8%晚餐)＋10%零用費(含洗衣費.小費等)

	
	不報支機票費僅報支生活費者，擇一檢附以下文件
□電子機票影本或出入境紀錄              □出差人出具證明(需敘明無法出具原正本之原因並簽名)

	
辦 公 費
	手 續 費 
護照費、簽證費、黃皮書費、預防針費、結匯手續費及機場服務費
	□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行 政 費
國外執行公務必要之資料、報名、註冊、郵電、翻譯及運費等
	□行政費事先簽報核准簽呈
□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報支註冊費需檢附註冊費收據或其他付款證明(刷卡付費者，請另檢附刷卡帳單影本並可加計國外交易服務費)

	
	保險費
	□檢附保險公司收據或其他付款證明(要保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因公赴國外綜合保險400萬元為上限，保險費以共同供應契約合約為補助上限(參考主計室網頁/作業手冊及流程/現行各項費用支給標準/14.因公赴國外出差綜合保險費率表)

	
	禮品交際及雜費 
禮品費、交際費、計程車費、租車費

( 每人每日1,100 元)
	□檢附原始單據
□計程車資，註明起迄地點、搭乘人員

*報支租車費，請於出國前敘明原因理由並評估較搭大眾陸運工具票價節省之證明文件，經首長核准後方得據以辦理。

	*各項費用以信用卡支付，得以信用卡結算匯率辦理報支。

	出差人核章
	



